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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的工作報告  

(立法會CB(1)1893/10-11(05)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推動香

港創新科技發展的

工作報告提供的文

件  
 

立法會 CB(1)1893/10-11(06)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投 資 研 發 現 金 回

贈 計 劃 擬 備 的 文

件 (最新的背景資
料簡介 ) 

 
立法會 CB(1)1893/10-11(07)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機 制 的 改 善 進 度

及 推 動 公 營 機 構

使 用 創 新 科 技 擬

備的文件 (最新的
背景資料簡介 ) 

立法會 CB(1)1893/10-11(08)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促 進 香 港 檢 測 及

認 證 業 的 發 展 擬

備的文件 (最新的
背景資料簡介 ) 
 

立法會 CB(1)1893/10-11(09)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向 國 家 重 點 實 驗

室 夥 伴 實 驗 室 提

供 資 助 擬 備 的 文

件 (最新的背景資
料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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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893/10-11(10)
號文件  
 
 

⎯⎯ 2010年 11月 16日
會 議 的 紀 要 有 關

研 究 及 發 展 中 心

全 面 檢 討 的 進 度

報告的節錄部分  
 

立法會 CB(1)1969/10-11(01)
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 在 會 上 提 交 及 其 後 於
2011年 4月 19日透過電郵
發出 ) 
 

⎯⎯ 香 港 九 龍 總 商 會

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1969/10-11(02)
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 在 會 上 提 交 及 其 後 於
2011年 4月 19日透過電郵
發出 ) 

⎯⎯ 香 港 中 藥 學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 

 
政府當局作出介紹  
 
20.  應主席邀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
訊 及 科 技 ) 根 據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893/10-11(05)號文件 )所載的資料，向委員簡介
政府在推動創新科技發展方面的最新工作。  
 
討論  
 
21.  林大輝議員察悉，政府曾於 2010年建議香港賽
馬會中藥研究院 (下稱 "中藥研究院 ")董事局委聘顧問就
中藥研究院的運作進行全面檢討。他亦察悉檢討報告於

2011年 3月完成，並已提交中藥研究院董事局及創新科
技署考慮。他詢問檢討的詳情及受聘進行檢討的顧問的

資料。  
 
22.  創新科技署署長表示，中藥研究院於 2001年 5
月成立，是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下稱 "應科院 ")及香港
賽馬會 (慈善 )有限公司共同擁有並各持 50%股份的有限
公司。中藥研究院的經常開支是由應科院撥款資助，而

其研究及發展 (下稱 "研發 ")開支計劃撥款則來自香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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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中藥研究院當初被納入應科院的架

構下，主要因為前者屬小型機構，可受惠於應科院在行

政及財政上的支援。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後，應科院的

工作重點越趨集中於資訊及通訊科技領域上，與中藥發

展工作無關。  
 
23.  創新科技署署長進一步表示，過去 10年本地與
中藥界相關的環境有很多新發展和轉變，顯示越來越多

機構 (包括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本地大學、香港科技園
公司等 )有興趣並有能力在不同層面為香港中藥發展作
出貢獻。政府當局認為現階段宜全面檢討整體狀況，包

括中藥研究院的運作。因此，中藥研究院董事局委聘兩

名已退休的行政主任職系高級人員進行檢討。  
 
24.  創新科技署署長補充，根據顧問提交的報告，

中藥研究院在過往 10年曾作出一些貢獻，但其整體成本
效益未如理想。在資助項目方面，過去10年中藥研究院
支持了 18個研究項目，資助總額為 1億 800萬元，只相等
於香港賽馬會 (慈善 )有限公司向中藥研究院撥出的 5億
元資助約五分之一。  
 
25.  劉慧卿議員關注到在 2010年 6月至 12月期間中
藥研究院員工離職的情況。她亦詢問中藥研究院內部問

題的詳情。創新科技署副署長回應時指出，由 2010年 6
月開始，創新科技署及中藥研究院董事局分別接獲一宗

匿名投訴及多宗來自中藥研究院員工的投訴，內容有關

中藥研究院管理不善。此外，中藥研究院兩名高級職員

之間出現糾紛，事件已轉介執法機構調查。中藥研究院

員工之間亦有誹謗訴訟。此外，在 2010年 6月至 12月期
間共有 13名員工辭職。董事局亦獲悉中藥研究院部分文
件及研究紀錄不知所蹤。事件已轉介執法機構調查。  
 
26.  方剛議員察悉香港及內地市民大眾普遍接受

中藥，他認為香港製造的中藥有龐大商機，特別是在內

地市場，當局應投放足夠的資源發展中藥。他詢問政府

當局為何在中藥研究院成立 10年後才發現內部問題。他
建議邀請中藥研究院總裁或董事局向事務委員會解釋

其內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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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創新科技署署長回應時表示，中藥研究院過去

曾嘗試重整其策略及工作重點，但其表現並無顯著改

善。她補充，過去10年，本地大學在中藥方面的科研能
力及設施均有提升，並已透過大學之間的合作研究中

藥。此外，它們亦探討中西醫結合的可行性。政府當局

認為，檢討中藥研究院在中藥研究方面的角色，是適當

做法。  
 
28.  創新科技署署長補充，由於在香港推廣中藥的

統籌工作日漸複雜，政府當局認為應解散中藥研究院，

而且由政府主導的新委員會將能更有效地協調各界別

的協作，並共同參與推動中藥研發和檢測的工作。然

而，最後結果要視乎應科院及香港賽馬會 (慈善 )有限公
司兩個股東的決定。  
 
29.  林大輝議員對解散中藥研究院及成立由政府

主導的新委員會的建議有保留。林健鋒議員亦關注到政

府當局在決定中藥研究院的前途之前，有否諮詢中藥界

及各持份者。劉慧卿議員及梁君彥議員有類似的關注。

創新科技署署長表示，政府當局曾會見中藥界及進行中

藥研究的本地大學的代表，以討論此事。政府當局亦接

獲相關機構的信件，並已相應地給予回覆。  
 
30.  梁君彥議員申報他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前主

席。他認為政府當局的建議，即由新設的政府委員會統

籌所有相關工作，不一定是在香港推廣中藥發展的最適

當和有效方法。他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把中藥研究院納入

其他機構之下，例如香港科學園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創新科技署署長回應時表示，除了應科院，政府當局曾

探討由其他機構管理中藥研究院的可能性，但並無收到

任何正面回應。  
 
31.  應林大輝議員及劉慧卿議員的要求，創新科技

署署長同意在取得中藥研究院董事局同意後提供中藥

研究院的顧問檢討報告，供委員參閱。  
 

(會後補註：中藥研究院的顧問檢討報告及政府當
局提供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1年 5月 11日以機密形
式隨立法會 CB(1)2099/10-11(01)號文件發給事務
委員會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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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明白到在香港發展中藥

的重要性。然而，不論中藥研究院的前途，抑或成立由

政府主導的新委員會以協調推動中藥研發和檢測的所

有相關工作的建議，均應仔細研究。事務委員會在審視

顧問報告後，將決定是否需要舉行特別會議，邀請中藥

界及中藥研究院兩個股東的代表，就這個課題表達意

見。  
 
 

*  *  *  *  *  
 


